
梨园镇半壁店村小区电梯采购服务项目

“11·10”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11月10日下午14时左右，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半壁店村小区266号楼三单元，在拆除旧有电梯时轿厢突然坠落，两名拆除工人随轿厢坠落至地面受伤，被送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救治，受伤无生命危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和区政府的授权，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人力社保局、区住建委、区市场监管局、区总工会和梨园镇政府等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开展调查处理工作，同时邀请区纪委区监察委参加。事故调查组委托国家钢铁材料测试中心、钢铁研究总院分析测试所、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检测分析。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提出了事故防范和隐患整改措施建议。

调查认定，梨园镇半壁店村小区电梯采购服务项目“11·10”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是一起因违规作业和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不到位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工程项目情况

事发工程名称为梨园镇半壁店村小区电梯采购服务项目,供货安装范围为26台旧电梯拆除；新电梯深化设计、供应、运输、仓储、卸货、安装、调试及最终交付验收，交付招标人使用质保工作、售后服务等；土建部分的恢复（包括各楼层的门套、装饰面原状、机房的恢复工程等）。供货周期为60日。签约合同价为4498000元。

（二）项目背景及资金来源
2025年初，梨园镇按照区住建委部署，开展申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有关工作，每台电梯最高可获15万元国债资金补助，重点支持使用年限超过15年、运行故障率高、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电梯。半壁店村小区作为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集体产权小区，符合更换标准，被纳入2025年国债更新电梯项目中。电梯更新改造资金采用超长期国债补助和村级自筹相结合的方式。
（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采购人：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半壁店村村民委员会。

2.供货人：北京星百嘉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北京星百嘉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05571224593R，成立于2011年3月14日，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口子村东1号院21号楼3层，法定代表人岳福军。该公司具备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安装（含修理）不分级、杂物电梯（含防爆电梯中的杂物电梯）安装（含修理）不分级、曳引驱动乘客电梯（含消防员电梯、额定速度≤2.5m/s）安装（含修理）等资质。

3.电梯拆除分包单位：保定国浩电梯设备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保定国浩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306293083730301，成立于2014年9月4日，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贾光乡高家庄村高庄东路2-2号，法定代表人赵国强。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电梯及配件、自动扶梯及配件、电梯的安装、拆除、维修及技术推广服务、废旧金属回收等。

（四）相关协议签订及人员雇用情况

2025年10月23日，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半壁店村民委员会通过公开招投标程序，与北京星百嘉公司签订了《梨园镇半壁店村小区电梯采购服务合同》。

2025年10月23日，北京星百嘉公司与保定国浩公司签订了《电梯拆除收购协议书》，将本公司承接项目中26台旧电梯委托给保定国浩公司进行拆除和收购，收购价为每台7000元，总价为18.2万元。

2025年11月8日左右，高喜（自然人，平时接一些电梯安拆方面的零活儿，与保定国浩公司无任何关系）经人介绍，带领钱某乐、张某须（两人均持有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书）
以及另外两名临时找来的小工，于11月10日来到半壁店村小区266号楼三单元进行电梯拆除作业。北京星百嘉公司为高喜、钱某乐、张某须做了口头安全教育和试卷考核。
（五）更换电梯基本情况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半壁店小区为村民回迁住房，产权性质为小产权房，因原有26部旧电梯已经使用18年左右，使用年限较长，电梯机械部件磨损严重，控制柜、主机及零配件老化，故障发生几率增加，部分零配件已经停产，不能及时更换，使得设备安全运行存在隐患，且电梯安全保护系统已不符合新的国家标准（即不具备电梯轿厢意外移动装置和开门限制装置），所以此次对该26部旧电梯进行更换升级。
旧电梯为巨人通力牌，型号为GP20K，电梯编号为1202164，设备编码为30101101122008020005，安装开工告知日期为2007年7月10日，出厂编号为G14096-P，载重量800kg，满载人数10人，额定速度为1.0m/s，驱动方式为曳引驱动，11层11站11门，提升高度为33m，轿厢长约1.4米、宽约1.35米、高约2.3米。

新电梯为西继迅达牌有机房客梯，型号为S5000，额定载重量1000kg，11层11站11门，安装高度约30米，额定速度为1.6m/s，轿厢长约1.6米、宽约1.4米、高约2.4米。
（六）属地和行业管理职责

按照市安委办《关于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做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施工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京安办通〔2025〕87号）《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七部门关于印发通州区进一步加强居民住宅老旧电梯安全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京通市监发〔2024〕52号）等文件的规定，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居民住宅老旧电梯安全监察工作，加强居民住宅老旧电梯使用与维修保养环节的监管；区住建委负责对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工程建设施工安全监管，以及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做好居民住宅老旧电梯安全使用管理、加强居民住宅老旧电梯管理过程中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的指导；梨园镇政府负责对居民住宅老旧电梯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区级有关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二、事故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5年11月10日上午8时许，高喜带领钱某乐、张某须和另外两名工人到达梨园镇半壁店村小区266号楼三单元，进入顶层电梯机房后，由钱某乐将高喜于前几日购买的卷扬机、吊钩和钢丝绳等设备进行安装固定和调试。下午14时左右，钱某乐和张某须打开11层电梯门，上到正停在10层的电梯轿厢顶部，将卷扬机钢丝绳通过固定在机房顶部的吊环和原电梯曳引绳孔洞，与电梯轿厢顶部连接，然后拆掉曳引绳并进行电梯导轨的拆除，拆除下来的材料由站在10层电梯轿厢门外楼层地面位置的两名工人搬运。十几分钟后，电梯轿厢突然沿未拆除的导轨向下坠落至一层，导致钱某乐和张某须受伤。
应急救援经过

事故发生后，高喜马上和其他工人一起赶到二层，将电梯门打开，看到钱某乐和张某须半躺在轿厢顶部，意识比较清楚，身上有少量血迹，嘴里喊着疼，二人戴着安全帽，身上的安全带系挂在电梯轿厢顶部的护栏上。高喜马上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安排工人将两名伤者抱出来放到二层电梯门口的地面上。120急救人员到场后，将钱某乐和张某须送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进行救治。
（三）应急救援评估

接到事故报告后，通州区政府统筹组织相关部门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应急处置、伤者家属安抚和善后等工作，目前伤者在医院经过治疗已经出院（张某须于2025年12月1日出院，目前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租房暂住；钱某乐于2025年12月5日出院，已经返回老家江苏省灌云县养伤），两人恢复情况均良好，伤者家属的情绪比较稳定，未造成任何不良社会影响。在此起事故的报送工作中，区住建委、区市场监管局、梨园镇政府存在未及时向区政府上报事故的情况。
（四）受伤人员情况及伤情评估

本起事故共导致2人受伤。

	姓 名
	性别
	民族
	年
龄
	身份证号
	籍贯
	受伤类型

	钱某乐
	男
	汉
	44
	32**************35
	江苏省

灌云县人
	重伤

	张某须
	男
	汉
	43
	13**************19
	河北省

邯郸市人
	重伤


经调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出院诊断证明书》，钱某乐和张某须的伤情如下：

1.钱某乐经诊断为：多发伤、脑震荡、吸入性肺炎、II型呼吸衰竭、肋骨多发性骨折（右侧第5-11肋骨折、左侧第9肋骨折）、创伤性液气胸、面部裂伤、口腔-面部贯通伤、胸骨骨折、鼻骨骨折、鼻中隔骨折、左侧尺骨骨折、左侧坐骨粉碎性骨折、左侧髋臼骨折、左臀部开放性损伤、急性失血性贫血（中度）、急性胃黏膜损伤、肠道菌群失调、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功能异常、左前臂开放性损伤、脂肪肝、鼻中隔偏曲、左眼外伤性瞳孔散大、双眼睑皮下淤血、双眼球钝挫伤、双眼屈光不正。
2.张某须经诊断为：胸椎骨折T12、腰椎骨折L3、右桡骨干粉碎性骨折、右尺骨干粉碎性骨折、左胫骨粉碎骨折、左腓骨骨折、腰椎横突骨折（腰1-5）、右踝关节骨折、左胫骨平台骨折、肋骨骨折（右侧6/9/11/12）、肺挫伤、左眼下眼睑血肿、应激性胃炎、右胫骨远端骨折伴腓骨骨折、急性失血性贫血（中度）、低蛋白血症、肝功能异常、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左小腿肌间静脉血栓）、转氨酶升高。
按照《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GB/T15499-1995）
和《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1986）
的规定，钱某乐和张某须的伤害程度经事故调查组评定，符合重伤标准。
（五）事发现场基本情况

事发现场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半壁店村小区266号楼三单元旧电梯拆除作业现场，事发电梯位于一层井道内，一层电梯门有轻微变形，顶层电梯机房内电梯曳引机上方房梁预留钢筋吊环上，挂有一部吊钩，已经严重变形，地面上有一部卷扬机，其与机房地面的地脚膨胀螺栓已经全部脱出，整机侧倒在地面上，卷扬机下方的混凝土地面破碎，卷扬机卷筒中的钢丝绳呈现断裂状态。电梯机房内地面上以及放置曳引机的水泥台面上，散落有几片吊钩的碎片。
高喜施工队伍对事发电梯拆除施工的计划作业流程为：将整套电梯运行系统进行断电，设置好吊钩、卷扬机等设施，将卷扬机的钢丝绳通过原有电梯曳引绳的孔洞，与电梯轿厢进行连接固定。将原有电梯曳引绳拆除后，由工人站在电梯轿厢顶部，操作卷扬机遥控器，通过卷扬机逐层下放电梯，进行电梯导轨、电缆等电梯部件的拆除，等电梯下降拆除至一层后，再将电梯轿厢进行拆除
。

（六）检验检测情况

经国家钢铁材料测试中心、钢铁研究总院分析测试所、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事发现场进行勘察，并对事发滑轮、连接板和钢丝绳进行取样检测，得出分析结论
为：

1.滑轮、连接板和钢丝绳均为受力超过强度极限产生的过载断裂；

2.采用的开口拉板式滑轮，存在拉板脱开的可能性，不符合标准要求。滑轮吊点和轿厢不在一条竖直线上，整个提升绳系处于偏置状态，定滑轮使用柔性连接，致使钢丝绳偏向滑轮绳槽一侧，滑轮受力不平衡；

3.事发滑轮槽深度不符合标准要求，即事发钢丝绳匹配的滑轮型号过小，导致承载力不足，发生滑轮过载断裂，滑轮架失稳进而拉板开裂，导致钢丝绳从滑轮中脱出；

4.钢丝绳脱出滑轮后，在轿厢重量作用下，钢丝绳快速下降，在遇到电梯井上方钢架障碍物刚性阻碍的情况下产生较大冲击力，将钢丝绳拉断。

根据失效状况，推断事故发生过程为：在轿厢下放过程中，由于吊点偏离电梯井中心，整个升降机起吊系统处于偏置状态，在轿厢重量作用下，定滑轮槽内钢丝绳偏向一侧，槽舌一侧受载，发生断裂，钢丝绳脱出滑轮槽，滑轮失效，钢丝绳压向滑轮轴一侧连接板，滑轮轴单侧受力，钢丝绳产生第一次冲击，该冲击力首先通过滑轮轴将滑轮架拉弯，继续将滑轮架轴孔拉裂，滑轮轴脱出滑轮架安装孔，滑轮结构失稳，受拉侧连接板上端锁扣处脱开，钢丝绳从定滑轮中脱离，钢丝绳变松，轿厢继续自由下坠，钢丝绳由顶部挂点快速滑落至电梯井口，钢丝绳再次张紧，形成第二次冲击载荷，第二次冲击载荷将卷扬机地脚螺栓拉弯，拉出，卷扬机被拉至井口上方与原有结构形成撞击，此时形成第三次冲击载荷，将钢丝绳拉断，轿厢坠落。

（报告中实验及检测内容详见《失效分析报告》（（2025）钢测（Z）字第04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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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现场吊钩设置情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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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现场卷扬机设置及破坏情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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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发吊钩破坏情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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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吊钩及卷扬机碎片照片

三、事故直接原因和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事故调查组经过现场勘查，依法调取相关物证、书证和视频资料、相关人员的调查询问以及检验检测结论，查明了事故原因及性质。

直接原因

1.电梯拆除作业所使用设备设施的现场安装设置，以及其中定滑轮的选型使用均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2.钱某乐和张某须在井道内电梯轿厢顶部作业时，未在轿厢外、井道内设置稳定可靠的用于系挂安全带的锚点，也未将安全带系挂在井道内的固定结构上，而是将安全带系挂在轿厢顶部护栏上，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3.高喜，作为事发电梯拆除施工队负责人，在不具备电梯施工单位资质的情况下入场作业，且对其施工队伍作业人员作业行为及电梯拆除设备选用和设置的监督、管理不到位，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北京星百嘉公司，作为电梯采购服务承包单位，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对承接工程的安全管理工作存在缺失，在电梯拆除收购已经签署协议进行发包的情况下，对高喜带领的无资质施工队伍入场作业未进行制止，且对该施工队伍存在的电梯拆除设备设施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未在电梯井道内设置安全带系挂锚点、作业人员将安全带系挂在轿厢顶部护栏的安全隐患和问题
未能及时发现并督促改正，对危险作业的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高喜施工队伍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交底流于形式，缺乏与电梯拆除作业有关的针对性内容；未能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未能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2.岳福军，作为北京星百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能督促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的落实，未能督促、检查本单位承接工程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四、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调查组依据调查核实情况和事故原因分析，认定下列人员和单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提出处理建议如下：

建议免于追究责任人员

钱某乐和张某须,在井道内电梯轿厢顶部作业时，未在轿厢外、井道内设置稳定可靠的用于系挂安全带的锚点，也未将安全带系挂在井道内的固定结构上，而是将安全带系挂在轿厢顶部护栏上，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其伤势较重，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单位及人员

1.北京星百嘉公司，作为电梯采购服务承包单位，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对承接工程的安全管理工作存在缺失，在电梯拆除收购已经签署协议进行发包的情况下，对高喜带领的无资质施工队伍入场作业未进行制止，且对该施工队伍存在的电梯拆除设备设施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未在电梯井道内设置安全带系挂锚点、作业人员将安全带系挂在轿厢顶部护栏的安全隐患和问题未能及时发现并督促改正，对危险作业的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高喜施工队伍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交底流于形式，缺乏与电梯拆除作业有关的针对性内容；未能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未能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
的规定，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北京星百嘉公司罚款的行政处罚。

2.岳福军，作为北京星百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能督促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的落实，未能督促、检查本单位承接工程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
项的规定，对事故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岳福军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
3.司贵亮，作为北京星百嘉公司的现场安全员，未能严格履行自身职责，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高喜施工队伍的违规作业行为，存在不认真、不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行为，建议北京星百嘉公司按照本公司规章制度给予其处理。

4.梨园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已经对北京星百嘉公司给予0.2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5.建议由区市场监管局对北京星百嘉公司进行约谈。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北京星百嘉公司作为电梯改造项目承包单位，要从本起事故中吸取教训，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一是要加强对承接工程的安全管理，特别是对于外包工程的管理力度，对于电梯拆除作业这种安全风险较大的施工作业行为和施工区域，必须安排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加强现场监督和经常性检查、巡查，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要对施工区域内存在的危险因素和事故隐患，进行认真、细致的辨识和排查，采取科学、安全、合理的技术和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问题和隐患，坚决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二是要坚决杜绝违章作业行为，督促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施工作业，确保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落到实处；三是要细致、有针对性的开展对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和安全交底工作，如实告知从业人员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提高作业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从源头上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四是要使用科学、合理的施工作业方式，选用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设备、设施和工具，禁止盲目施工、随意作业的情况出现，同时督促作业人员按照安全规范和要求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使其能够起到最大限度的安全防护作用。

（二）严格落实负责人员职责。北京星百嘉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担负并正确履行自身职责，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加强对本单位施工区域各项安全管理工作的督促和检查，加大安全巡视和安全检查的力度，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杜绝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严格落实监管职责。特种设备安全法律法规虽对电梯拆除没有具体规定，但区市场监管部门要强化对电梯安装维修许可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针对该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在电梯安装维修领域内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督促指导电梯安装维修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生产管理，进一步提高事故防范能力。属地政府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针对重点行业领域持续深入开展“打非治违”工作，强化重大隐患排查、宣传教育、案例警示、问题曝光、群众举报等工作措施，实现生产安全事故、火灾事故“双严控”，达成“短期攻坚”与“长期长治”有机衔接，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四）严格做好信息报送。按照我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通州区应急值守、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和灾害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有关要求》的相关规定，各主责单位、街道乡镇针对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本行业的重要敏感情况和突发事件信息，按照管理权限和职责分工，履行好信息报送主体责任，并严格遵守信息报送时限，坚决杜绝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的情况。
� 钱某乐持有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书，操作项目为融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发证单位为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有效期为2025年10月21日至2031年10月20日；张某须持有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书，操作项目为融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发证单位为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有效期为2023年11月6日至2029年11月5日。


� 按照《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GB/T15499-1995）中的损失工作日标准，钱某乐主要伤势损失工作日为“肋骨骨折110天、胸骨骨折300天、尺骨骨折130天”；张某须主要伤势损失工作日为“腰椎骨折185天、桡骨干骨折130天、尺骨干骨折130天、胫骨骨折160天、腓骨骨折160天、腰椎横突170天、肋骨骨折110天”。


�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1986）4.2：“重伤，指相当于表定损失工作日等于和超过105日的失能伤害”。


� 事故调查组经向行业相关专家、企业了解，在采用移动电梯轿厢方式进行逐层拆除的情况下，使用专用盘车手轮或电动盘车装置，是实现安全、可控移动，符合安全要求的作业方式。盘车装置是指，在电梯拆除作业过程中，通过手动操作电梯的盘车装置（通常位于机房曳引机的轴上），使电梯轿厢在断电或失去动力的情况下，以受控方式缓慢移动的一种手动操作工具，其核心作用是在无电力或紧急情况下人工移动电梯，确保拆除过程的安全与精确。


� 《失效分析报告》结论原文为：1.断口分析结论和有限元仿真分析结果相吻合，滑轮、连接板和钢丝绳均为受力超过强度极限产生的过载断裂。2.滑轮组织中石墨形状主要为A型、B型、E型和F型，并且石墨长度尺寸相差较大，石墨形貌整体表现为石墨形状和尺寸分布不均匀，滑轮金相组织主要为珠光体（≥98%）+极少量铁素体；连接板夹杂物类型主要为B类氧化铝夹杂和D类氧化物夹杂，夹杂物级别较低，金相组织为铁素体加珠光体组织，晶粒度级别为10.5级，组织和晶粒度分布均匀。3.该施工现场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卷扬机采用的安全规范版本不规范。GB/T10055-1996《施工升降机安全规则》和JGJ88-1992《龙门架及井架物料提升机安全技术规范》均已作废，应使用现行版标准。4.滑轮的安装不符合标准GB/T26557-2021和JGJ88-2010的技术要求。依据GB/T26557-2021滑轮应采用有效的防脱绳装置，依据JGJ88-2010滑轮架应采用闭式结构防止脱绳，且滑轮架的连接应采用刚性连接而非柔性连接。本项目采用开口拉板式滑轮，存在拉板脱开的可能性，不符合标准要求。滑轮吊点和轿厢不在一条竖直线上，整个提升绳系处于偏置状态，定滑轮使用柔性连接，致使钢丝绳偏向滑轮绳槽一侧，滑轮受力不平衡。5.滑轮的选型不满足标准GB10055-2007和GB/T26557-2021的技术要求。GB10055-2007要求钢丝绳式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的提升滑轮名义直径与钢丝绳直径之比不应小于30.本项目实际比值95.74/12.5=7.66，远低于GB10055-2007的要求。GB/T26557-2021要求滑轮槽深度不小于1.5倍钢丝绳直径。应采用有效措施防止钢丝绳托槽。本项目滑轮槽深10.56mm，钢丝绳直径12.5mm，远不满足GB/T26557-2021的要求。即本项目钢丝绳匹配的滑轮型号过小，导致承载力不足，发生滑轮过载断裂，滑轮架失稳进而拉板开裂，导致钢丝绳从滑轮中脱出。6.钢丝绳脱出滑轮后，在轿厢重量作用下，钢丝绳快速下降，在遇到电梯井上方钢架障碍物刚性阻碍的情况下产生较大冲击力，将钢丝绳拉断。


� 参考《电梯拆除施工安全规程》（T/SETA0006-2025）6.1.8“采用移动轿厢或平台的方式进行拆除作业时，应设置能够防止轿厢或平台意外坠落的安全保护装置，相关作业应符合施工工艺要求”；7.2.4“现场施工人员在井道内的平台上作业时，安全带的固定点应固定在井道中的可靠位置上，不应固定在固定平台上”。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